	國立虎尾科技大學教師升等推薦表

	國立虎尾科技大學   學院    系    學年度第 學期提請教師升等推薦表
　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　　　　　　　　年　　月　　日填送

	擬升等等級
	
	專任
	
	教授
	姓名
	
	性別
	出生
	到校日期
	　年　月　日

	
	
	
	
	副教授
	
	
	
	年月日
	
	

	
	
	兼任
	
	助理教授
	身分證字號
	
	
	
	現職教師證書起資日期
	　年　月　日

	
	
	
	
	講師
	
	
	
	
	
	

	擬 升 等 日 期
	     年      月     日

	學　　　　　歷
	主　要　經　歷

	校名
	系所
	學位
	起
	迄
	服務機關
	職稱
	起
	迄

	
	
	
	年
	月
	年
	月
	
	
	年
	月
	年
	月
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
	每　週　擬　授　課　科　目　及　時　數

	學年度上學期
	科　　　目
	時數/週
	日
	夜
	進
	學年度下學期
	科　　　目
	時數/週
	日
	夜
	進
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
	審　核　課　程　並　簽　註　意　見

	教務處
	系　所　簽　註
	學　院　簽　註

	
	
	

	前次同等級升等
	代表作名稱
	
	學位論文名稱
	碩士
	
	學術專長
	

	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博士
	
	
	

	
	
	
	
	
	
	
	

	系中心教評會評審經過
	研究
	教學
	服務及輔導
	合計
	院教評會評審經過
	研究
	教學
	服務及輔導
	合計

	
	
	
	
	
	
	
	
	
	

	
	   年   月    日
   學年度第   學期第  次系教評會決議：
	委員人數
	出席人數
	參加表決人數
	通過票數
	
	   年   月    日
   學年度第   學期第  次院教評會決議：
	委員人數
	出席人數
	參加表決人數
	通過票數
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
	
	召集人簽章：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
日期：　 年　 月　  日
	
	召集人簽章：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
日期： 　年　 月  　日

	人事室簽註
	
	校

長

批

示
	

	校教評會
召集人簽註
	
	
	

	校教評會決議
	民國   年  月   日   學年度第   次校教評會決議：
	
	


（請詳閱附註，並依規定程序陳送）
附註：

一、本表於系教評會評審前，有關課程（科目分別註明大學（日、夜間部）或研究所開設）請先依行政程序送至教務處教學業務組（或進修推廣部、進修學院）簽註後，再依程序辦理。
二、檢附證件包括：㈠系、院教評會會議紀錄㈡教師證書影本㈢外審資格審查意見表㈣專門著作、作品、成就證明或技術報告㈤出版著作及論文目錄一覽表㈥其他證件。

三、教師升等評審項目之各項配分標準：研究40分、教學30分、服務及輔導30分；教學實務成果升等評審項目之評審標準：研究30分、教學40分、服務及輔導30分。
四、本表請以打字填送。
